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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政办〔2025〕 17号

唐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唐河县盘活存量优化低效土地高效利用

国土空间资源的补充意见

为促进我县经济可持续发展,推进节约集约用地,进一步优

化产业结构,有效盘活存量建设用地,消 除低效利用土地,依据

《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印发进一步强化自然资源要素保

障服务全省经济实现
“
开门红
”“
全年红
”
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》

(豫 自然资办发 〔2025〕 4号 )等文件精神,经县政府研究同意 ,

结合我县实际,提出以下意见 :

一、鼓励采取弹性年期出让、先租后让、长期租赁等更加灵

活的土地供应方式,降低产业用地成本。对产业用地以先租后让

方式提供,租赁期届满,达到约定及出让条件的,已 交租金冲抵

出让价款。未达到约定要求的,收 回土地使用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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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对于低效工业用地,特别对因自身经营不善及资金问题

造成停产停建的企业,采取
“
腾笼换鸟

”
方式引进新企业进行二

次招商、调整利用,提高土地利用效率。

三、支持通过收购、入股、合作、置换、转让和协议出让等

方式,对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涉及的边角地、夹心地、插花地等

难以独立开发的零星建设用地,整合归宗后再集中连片开发,原

则上单宗零星建设用地面积不超过 3亩 ,累计不超过改造开发项

目用地总面积的 10%。 探索将零星地块与相邻产业地块一并出具

规划条件,以协议出让方式供应给相邻产业项目。支持老旧小区

及周边零星用地,优先用于增加公共空间、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

设施。

四、在符合规划、确保安全、保障公共利益、维护合法权益

的前提下,鼓励既有城市土地混合使用和存量建筑空间功能转换 ,

积极盘活闲置国有资产用于社区公共服务。鼓励企业混合复合利

用开发,在不改变用途的前提下,利用现有厂区设施改造建设多

层厂房、开发建设地下空间,不再增收土地价款,允许企业
“
工

改商
”
改造,即 工业 (仓储 )用地通过补交土地出让金改为商业

服务业用地。

五、鼓励工业、仓储、科研等功能互利的用地混合布局、融

合发展。支持探索制定混合土地用途设定规则,制订主辅用途
“
准

入组合+负 面清单
”
,明 确两种或两种以上用途混合的类型和比

例等内容,引 导工业、仓储、研发、办公、商业等功能在同一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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块或建筑内混合。涉及公共安全、公共利益、环境保护及特殊功

能需求的用地不得进行多用途混合利用。

六、鼓励企业混合复合利用开发,在不改变用途的前提下 ,

利用现有厂区设施改造建设多层厂房、开发建设地下空间,不再

增收土地价款,允许企业
“
工改商
”
改造,即工业 (仓储 )用地

通过补交土地出让金改为商业服务业用地。利用土地混合开发政

策,推动形成规划管控与市场激励良性互动的机制,鼓励集中连

爿改造开发及不同用途地块混合供应。

七、鼓励企业
“
零地增容

”
,在 自有工业用地内进行改扩建

=tJ  Ⅱ

限制。~  ∶

八、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,支持产业项

目建谖多层工业厂房,合理兼容生产、研发设计、仓储物流等功

筒邕。

九、对宗地面积较大的闲置低效工业用地,在符合国土空间

规划的前提下,可 以进行合理分割后转让,从而提高土地单位面

积利用强度,实现土地高效利用。

十、建设用地使用权分割、合并转让由权利人申请, 经自然

资源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审查同意后,可予分割合并转让,依

法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。允许标准厂房和新型产业用地在不改变

功能和土地用途的前提下,按规划和施工图确定的幢、层、套、

间等固定界限为基本单元分割转让。具体分割条件、分割流程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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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割后容积率规划条件的确定由县政府区分不同用途,结合实际

具体制定。

十一、企业申请宗地及房屋分割的,应 向县自然资源部门提

出申请,县 自然资源部门在征询住建、生态环境等相关部门意见

后,对土地及房屋分割提出初审意见并报县政府后,结合招商引

资协议及土地开发利用等综合因素研究决定。实施连片用地合证

并宗开发,相邻用地性质、年限、指标
“
三统一
”
。经县政府同

意后进行分割。

抄送:县委、县政府领导及办公室,县人大、县政协办公室。

唐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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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O25年 8月 28 日印发


